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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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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投 控 灣 區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37（港幣櫃檯）及 80737（人民幣櫃檯） 
 

自願性公告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

九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與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萬科」）訂立了一份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框架協議」），據此，雙方同意就廣深高速公路（「廣深高速」）交通沿線

土地集約化開發利用研究與項目合作及本公司指定的其他土地開發項目開展全面戰略

合作。 
 
框架協議 
 
為響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精神，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

廊建設及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本公司擬透過發揮各自的資金和技術資源優勢及專

業能力，與萬科建立長期及全面的戰略合作關係，藉此(i) 研究通過土地整備及城市更

新等方式開發廣深高速交通沿線土地；及(ii) 開展其他指定土地開發項目，實現雙方共

同在智慧城市、智慧園區、智慧交通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面合作。 
 
根據框架協議，雙方會定期就土地開發項目的方向及進度進行溝通，具體如下： 
 
1. 建立溝通及聯絡機制，以便本公司與萬科雙方的管理層就潛在土地開發項目進行定

期洽談；及 

2. 成立聯合工作小組，以探討及審核土地開發項目的可行性並評估有關風險、就項目

管理及運營交流經驗，同時監察已開展項目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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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萬科的資料 
 
萬科為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及 A 股

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202）及深圳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000002）
上市。萬科是中國領先的城鄉建設與生活服務商，核心業務為住宅開發、物業服務和租

賃住宅。萬科亦積極擴展業務版圖，已進入商業開發、物流倉儲、標準辦公與產業園、

冰雪度假、養老、教育等領域，同時積極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經萬科確認後，萬科於

本公告日期間接持有本公司約 9.9%的已發行股份。 
 
一般事項 
 
除涉及雙方於合作過程中所交換信息的保密性條文外，框架協議不具法律約束力，並僅

作為雙方長期合作的指導性文件。雙方其後可不時另行訂立具體合作協議，以實施框架

協議項下擬開展的土地開發項目，並根據雙方當時的實際業務狀況，規管其各自的權利

及義務。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與萬科概無就任何土地開發項目訂立具體合作協議。倘

訂立任何具體合作協議，本公司將就此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有

關規定，並適時作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亦僅此通知股東，其與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公司(由廣東省政府間接擁有的國有

企業)目前正就廣深高速新塘立交地塊及廣深高速沿線其他土地的開發模式進行探討，

以爭取實現廣深高速沿線存量土地的綜合開發及價值釋放的機會。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

公司與合和中國發展（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廣深珠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一家為經營及管理廣深高速而設立之合營企業。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張天亮先生(總經理)、吳成先生(副總經
理)及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劉征宇先生(主席)、蔡俊業
先生及唐激楊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李民斌先生、程如龍先生及簡松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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